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

粤建市函 匚⒛18〕 1392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得内地二级

建筑师、二级勘察设计工程师、二级建造师

执业资格的港澳人士在粤注册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,各有关部门:

为深化粤港澳建筑服务合作,提升港澳建筑服务专业人士在

粤执业的便利性,确保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,

经研究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取得内地二级建筑师、二级勘察设计工程师、二级建造师执

业资格的港澳人士在广东注册,可 以参照 《印发 〈取得内地一级

注册建筑师资格的香港居民在粤注册执业管理办法〉的通知X粤

注建工 匚⒛10〕 1号 )、 《印发 〈取得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

格的香港居民在粤注册执业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粤建市 匚⒛10〕

90号 )、 《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落实

内地与香港、澳门 (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〉补充协议

九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粤建市 匚zO12〕 140号 )等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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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∶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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